9.3指挥部架构图

指挥长:分管副区长





副指挥长:区应急局局长





综合协调组


职责：落实有关领导抢险救援的批示指示，协调其他各组的抢险救援工作，保障抢险救援工作通讯畅通，负责宣传报道和现场报告，及时收集上报事故灾难救援信息。





安全保卫组


职责：迅速组织警力对事故灾难现场及周边地区和道路进行警戒、控制，组织人员有序疏散，保护现场和财产安全，保证抢险救援工作正常开展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。





现场抢救组


职责：勘察事故灾难现场，组织力量施救。组织技术专家研究事故现场情况提出建议和意见，提供现场抢救方案，提供抢险救援所需的各种资料、抢险器材和物资，调集专业抢险队伍，迅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。





善后工作组


职责：组织有关医疗单位对受伤人员实施救治，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处理事宜。做好安抚工作，维护社会稳定。





后勤保障组


职责：负责抢险救援及事故调查工作人员的食宿安排、必要的办公用品及车辆等后勤服务。为抢险救援工作提供所需的抢险救援器材和物资。





成员单位：


区政府办


区委宣传部


区应急局


事发地镇街





成员单位：


区消防救援支队


区应急局


区公安局


区交巡警支队


区生态环境局


区气象局


区卫生健康委


事故单位主管部门


事故单位





成员单位：


区公安局


事发地镇街





成员单位：


事发地镇街


区应急局


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


区卫生健康委


事故单位主管部门


事故单位





成员单位：


事发地镇街


区交通局


区大数据发展局


区财政局


事故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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